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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反诈防火墙，护好群众“钱
袋子”。近日，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区
分局长新街派出所民警快速反应、
及时上门，成功劝阻一起电信网络
诈骗，为群众避免经济损失，获得诚
挚感谢。

12月5日22时许，长春市公安局
宽城区分局长新街派出所接到反诈
预警，辖区居民王女士银行账户状
态异常。得此情况，民警王元浩、王

龙立即与王女士取得联系，电话中
王女士声称其未被骗，不需要帮助。

民警王元浩担心王女士可能已
经深陷诈骗分子圈套，在耐心劝阻
的同时询问王女士的具体地址。随
后，民警驱车赶往王女士家中，经过
民警面对面数十分钟的劝阻和教
育，王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早已掉
入了诈骗分子的“陷阱”，并答应民
警绝不会转账汇款。

王女士对民警细心的现场反诈
知识教育表达了感谢，并感叹道：

“幸亏你们及时赶到，不然我还被蒙
在鼓里，差点就要转账了，那损失可
就太大了！”

深夜奔走，为民奉献。民警扎
根为民服务最前沿，把关系群众财
产安危的小事、实事放在心上、落到
实处，彰显出赤诚的为民初心与担
当。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市民深陷诈骗分子圈套

民警“电话+上门”连夜劝阻
提升百姓反诈意识
民警反诈宣传不停歇

电信诈骗造成了人民群
众巨大的经济损失，可谓危
害巨大，长春市公安局绿园
区分局同心派出所多措并举
开展反诈宣传，依托社区警
务室深入辖区开展各类宣
传、宣讲活动。

近日，同心派出所民警
马剑波、周良祺，为扎实推进
防范和打击治理电信诈骗犯
罪工作，全力预防和遏制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依托社区
警务室深入辖区开展反诈宣
传。宣传过程中，民警以实
际案例为切入点，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讲解近期诈骗案件
类型、发案特点，揭露了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分子惯用的作
案手法、圈套陷阱等。

民警根据宣传单上的反
诈提示，结合工作中的典型

案例，为居民讲解近期高发、
多发电信网络诈骗形式及日
常注意事项、防骗要点，此
外，着重讲解了与居民日常
生活密切相关的安全防范知
识，提醒群众不要轻信陌生
人的电话和短信，不要向陌
生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
银行卡密码等重要内容。

最后民警特别强调了近
年来以“保健品诈骗”为代表
的多种新型网络诈骗手段，
这些诈骗分子往往利用老年
人关注健康的心理，通过各
种手段进行诱骗。

下一步，同心派出所将
继续深入开展反诈宣传活
动，不断拓展宣传途径，创新
宣传方式，切实提升好人民
群众的反诈意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完善府院联动机制
共话农民工权益保障

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
益，促进企业良性发展，近
日，长春市宽城区法院行政
庭工作人员前往宽城区劳动
保障监察大队，就年底农民
工工资权益保障情况与区人
社局工作人员开展座谈。

会上，张旭大队长向宽
城区法院行政庭工作人员详
细介绍了区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在追讨农民工工资，保障农
民工权益方面的工作情况，并
针对非诉执行办理流程及劳
动监察法律难题与宽城区法
院行政庭工作人员进行沟
通。法院干警从合法、合规、
合理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角度
逐一进行了解答，并指出保障
农民工权益的紧迫性，建议区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持续依照法
定程序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
工权益。座谈会的最后，区人
社局王浩副局长对法院一直
以来对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
支持表达感谢，并希望与法
院一道，继续发挥府院联动机
制作用，合力保障农民工合法
权益。

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
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城市建设
者积极性的重要举措。下一
步，宽城区法院将继续发挥府
院联动机制作用，主动担当，
助力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积
极探索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农
民工合法权益，不断提升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法律素
养，推进社区法治建设，近日，公主
岭市人民法院组织干警走进新城社
区为该社区居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普
法课程。

当日下午新城社区二楼会议
室内气氛热烈，来自公主岭法院的
宫萍法官，正在向 30余位社区居
民讲解民间借贷中借条和欠条的

区别、借条的正确书写方式等常见
法律问题，她以实际发生案例为
引，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与社区居民交流、互动，
帮助居民规避常见法律盲区，引导
居民遇事自觉运用法律武器解决
问题。居民们还就“电信诈骗”等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
现场咨询，“老师”讲得细致，“学

生”记得认真，课堂上不时传出阵
阵笑声。

此次普法进社区活动，不仅提
高了社区居民的法律素质和维权意
识，也进一步加强了法院与社区群
众的血肉联系，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司法为民的初心，受到了社区群众
一致认可和热烈欢迎。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讲案例 拉家常”普法宣传进社区

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审理了一起因假借扰民
事宜，行使敲诈勒索的案件。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指
控，被告人冯某、刘某于2023年7月
的一天，在长春市九台区某乡的村
道上，将5台拉载混凝土的车辆强行
拦停，冯某以过往车辆造成其父亲
摔倒为由、刘某以过往车辆扰民为
由要挟不给钱就不让车辆通行，向
被害人魏某索要钱款，魏某通过微
信转账的方式向冯某转账人民币
20000元，向刘某转账人民币5000
元。现二被告人所得赃款已全部返
还被害人魏某。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经依法
审理认为，被告人冯某、刘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威胁勒索他人财
物，数额较大，以敲诈勒索罪判处
被告人冯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以敲
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
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一万元。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
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本案中，日常扰民事件本系生
活小事，但被告人刘某以扰民事宜
敲诈过路司机，显然触碰刑法红线。

法官在此提醒广大群众：日常
生活中，切勿因小矛盾引起大纠纷，
更不能假借民事侵权事由，实施敲
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要守
住法律底线，做一名守法公民。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扰民诉求要可取 勒索钱财使不得


